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2年度竹秩字第45號

移送機關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被移送人    潘亦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6日以竹市警一分社維字第1120014635號移送書移送

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潘亦翔不罰。

    理  由

一、移送事實略以：被移送人潘亦翔於民國112年5月15日6時29

分許在新竹市東大路2段65巷手持球棒作勢向遛狗之關係人

喬婷理論。因認被移送人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

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器之行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上

開規定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亦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

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

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

之裁定。

三、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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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一、無

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者。」，參酌同法第1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

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且第63條為妨害安寧秩序章節之規

範，足見該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限制人民攜帶有殺傷力之器

械，以免該器械危害社會之安寧與秩序。然此一規範之行為

態樣係「攜帶」，而管制之客體則係「具有殺傷力之物

品」，其客觀構成要件極為寬鬆。蓋客觀上「具有殺傷力」

而能對他人身體安全造成危害之物品種類甚多，亦多有日常

生活所需之物品，縱令非屬管制刀械之刀具、棍棒、美工

刀、水果刀等，亦均屬「具有殺傷力」之物品，然單純攜帶

上開物品之行為，並非必然均會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之

危害。因本款處罰之對象並非管制物品，此觀同條項第8款

規定即明，故單純持有上開物品並非法律所處罰之對象。然

與之相對，本款之客觀構成要件僅規範「攜帶」，而無任何

具體危險之規定，顯然失之過寬，涵蓋諸多不會實際造成公

共秩序與社會安寧危害之行為，造成不合立法目的限制人民

權利之結果。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條前段規定，社會秩

序維護法之規範，不論故意、過失均應處罰，是若不將本款

規定予以限縮，則縱如無特定目的攜帶美工刀、出於好奇攜

帶非管制刀械至無人之空地揮舞比劃、將非管制之危險物品

置於交通工具或隨身包包內上忘記取出而攜帶外出等難謂有

何管制處罰必要之行為，均將符合本款之構成要件，顯有違

反比例原則而過度限制人民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一般行動自

由。從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要件中之

「無正當理由」應予目的性限縮解釋，僅在行為人攜帶危險

物品之目的在於藉以從事不法行為者，始能該當本款「無正

當理由」之要件，亦即將「無正當理由」之要件目的性限縮

於「出於從事不法目的之理由」。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攜帶具

有殺傷力物品是否出於不法之目的，自應由法院審酌行為人

之陳述，綜合其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之種類、數量、攜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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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場所、時間、攜帶時從事之活動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

判斷。

四、移送機關認上開被移送人潘亦翔於上開時、地涉有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於警詢

之供述、被害人喬婷於警詢之指述、監視器截圖畫面為證。

惟查：被移送人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惟堅決否

認為無正當理由行為，辯稱：他家的狗都會對人或路邊的狗

一直叫，我之前就已經有向她勸導過了....案發那天，她又

來遛狗了，狗也一直叫，我被吵到受不了才拿球棒去樓下，

想說要嚇嚇狗而已；關係人喬婷則稱：我家的狗從演藝路文

化中心到東大路2段65巷時一直叫，但我有試圖阻止我家的

狗一直叫的問題，效果不好，後來走到東大路65巷時，見到

一名男子持球棒從北大路166巷的方向走來，我家的狗有朝

該名男子叫，而該名男子就說一早就一直叫一直叫，我忍很

久了..等語。然被移送人因關係人喬婷遛狗所造成之狗吠噪

音與之爭執，被移送人因前已多次向關係人喬婷勸導未果，

於本案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上前理論，而近年來多有飼主

未能嚴加看管寵物傷人之案例頻傳，且關係人喬婷之狗向人

狂吠不停為事實，亦為關係人所自承，且飼主亦未能適時加

以制止（例如幫寵物戴上嘴套之方式），關係人對於其犬隻

所造成之噪音影響公共秩序之排除亦屬消極，於此情形，足

見被移送人持球棒理論應係出於避免該狗若突有傷人行為時

護衛自己或加以嚇阻該犬隻；且觀諸監視器照片，被移送人

持球棒均於身側，並未見有何揮舞或對他人施加暴行之行

為，可見被移送人持該器械並非無正當理由，再者，時值清

晨，人車稀少，難認對於社會秩序有何破壞或造成何種不

安。準此，移送機關在無證據資料足證被移送人攜帶該球棒

之行為逾越該器械原通常使用之目的及範疇，並致生社會秩

序的不安或危險，其行為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

第1款處罰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所述，移送機關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移送人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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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的攜帶本案球棒1支，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移送

人有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

揆諸上開法條及說明，本件應對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馮俊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本案處罰條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

鍰：

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

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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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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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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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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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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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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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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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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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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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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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以竹市警一分社維字第112001463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潘亦翔不罰。
    理  由
一、移送事實略以：被移送人潘亦翔於民國112年5月15日6時29分許在新竹市東大路2段65巷手持球棒作勢向遛狗之關係人喬婷理論。因認被移送人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器之行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上開規定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亦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
三、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參酌同法第1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且第63條為妨害安寧秩序章節之規範，足見該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限制人民攜帶有殺傷力之器械，以免該器械危害社會之安寧與秩序。然此一規範之行為態樣係「攜帶」，而管制之客體則係「具有殺傷力之物品」，其客觀構成要件極為寬鬆。蓋客觀上「具有殺傷力」而能對他人身體安全造成危害之物品種類甚多，亦多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品，縱令非屬管制刀械之刀具、棍棒、美工刀、水果刀等，亦均屬「具有殺傷力」之物品，然單純攜帶上開物品之行為，並非必然均會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之危害。因本款處罰之對象並非管制物品，此觀同條項第8款規定即明，故單純持有上開物品並非法律所處罰之對象。然與之相對，本款之客觀構成要件僅規範「攜帶」，而無任何具體危險之規定，顯然失之過寬，涵蓋諸多不會實際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危害之行為，造成不合立法目的限制人民權利之結果。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條前段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範，不論故意、過失均應處罰，是若不將本款規定予以限縮，則縱如無特定目的攜帶美工刀、出於好奇攜帶非管制刀械至無人之空地揮舞比劃、將非管制之危險物品置於交通工具或隨身包包內上忘記取出而攜帶外出等難謂有何管制處罰必要之行為，均將符合本款之構成要件，顯有違反比例原則而過度限制人民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一般行動自由。從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要件中之「無正當理由」應予目的性限縮解釋，僅在行為人攜帶危險物品之目的在於藉以從事不法行為者，始能該當本款「無正當理由」之要件，亦即將「無正當理由」之要件目的性限縮於「出於從事不法目的之理由」。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是否出於不法之目的，自應由法院審酌行為人之陳述，綜合其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之種類、數量、攜帶之方式、場所、時間、攜帶時從事之活動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判斷。
四、移送機關認上開被移送人潘亦翔於上開時、地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於警詢之供述、被害人喬婷於警詢之指述、監視器截圖畫面為證。惟查：被移送人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惟堅決否認為無正當理由行為，辯稱：他家的狗都會對人或路邊的狗一直叫，我之前就已經有向她勸導過了....案發那天，她又來遛狗了，狗也一直叫，我被吵到受不了才拿球棒去樓下，想說要嚇嚇狗而已；關係人喬婷則稱：我家的狗從演藝路文化中心到東大路2段65巷時一直叫，但我有試圖阻止我家的狗一直叫的問題，效果不好，後來走到東大路65巷時，見到一名男子持球棒從北大路166巷的方向走來，我家的狗有朝該名男子叫，而該名男子就說一早就一直叫一直叫，我忍很久了..等語。然被移送人因關係人喬婷遛狗所造成之狗吠噪音與之爭執，被移送人因前已多次向關係人喬婷勸導未果，於本案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上前理論，而近年來多有飼主未能嚴加看管寵物傷人之案例頻傳，且關係人喬婷之狗向人狂吠不停為事實，亦為關係人所自承，且飼主亦未能適時加以制止（例如幫寵物戴上嘴套之方式），關係人對於其犬隻所造成之噪音影響公共秩序之排除亦屬消極，於此情形，足見被移送人持球棒理論應係出於避免該狗若突有傷人行為時護衛自己或加以嚇阻該犬隻；且觀諸監視器照片，被移送人持球棒均於身側，並未見有何揮舞或對他人施加暴行之行為，可見被移送人持該器械並非無正當理由，再者，時值清晨，人車稀少，難認對於社會秩序有何破壞或造成何種不安。準此，移送機關在無證據資料足證被移送人攜帶該球棒之行為逾越該器械原通常使用之目的及範疇，並致生社會秩序的不安或危險，其行為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所述，移送機關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移送人有何不法目的攜帶本案球棒1支，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移送人有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揆諸上開法條及說明，本件應對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馮俊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本案處罰條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2年度竹秩字第45號
移送機關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被移送人    潘亦翔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
國112年6月6日以竹市警一分社維字第1120014635號移送書移送
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潘亦翔不罰。
    理  由
一、移送事實略以：被移送人潘亦翔於民國112年5月15日6時29
    分許在新竹市東大路2段65巷手持球棒作勢向遛狗之關係人
    喬婷理論。因認被移送人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
    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器之行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上
    開規定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亦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
    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
    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
    之裁定。
三、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
    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一、無
    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者。」，參酌同法第1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
    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且第63條為妨害安寧秩序章節之規
    範，足見該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限制人民攜帶有殺傷力之器械
    ，以免該器械危害社會之安寧與秩序。然此一規範之行為態
    樣係「攜帶」，而管制之客體則係「具有殺傷力之物品」，
    其客觀構成要件極為寬鬆。蓋客觀上「具有殺傷力」而能對
    他人身體安全造成危害之物品種類甚多，亦多有日常生活所
    需之物品，縱令非屬管制刀械之刀具、棍棒、美工刀、水果
    刀等，亦均屬「具有殺傷力」之物品，然單純攜帶上開物品
    之行為，並非必然均會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之危害。因
    本款處罰之對象並非管制物品，此觀同條項第8款規定即明
    ，故單純持有上開物品並非法律所處罰之對象。然與之相對
    ，本款之客觀構成要件僅規範「攜帶」，而無任何具體危險
    之規定，顯然失之過寬，涵蓋諸多不會實際造成公共秩序與
    社會安寧危害之行為，造成不合立法目的限制人民權利之結
    果。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條前段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
    之規範，不論故意、過失均應處罰，是若不將本款規定予以
    限縮，則縱如無特定目的攜帶美工刀、出於好奇攜帶非管制
    刀械至無人之空地揮舞比劃、將非管制之危險物品置於交通
    工具或隨身包包內上忘記取出而攜帶外出等難謂有何管制處
    罰必要之行為，均將符合本款之構成要件，顯有違反比例原
    則而過度限制人民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一般行動自由。從而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要件中之「無正當
    理由」應予目的性限縮解釋，僅在行為人攜帶危險物品之目
    的在於藉以從事不法行為者，始能該當本款「無正當理由」
    之要件，亦即將「無正當理由」之要件目的性限縮於「出於
    從事不法目的之理由」。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攜帶具有殺傷力
    物品是否出於不法之目的，自應由法院審酌行為人之陳述，
    綜合其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之種類、數量、攜帶之方式、場
    所、時間、攜帶時從事之活動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判斷。
四、移送機關認上開被移送人潘亦翔於上開時、地涉有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於警詢
    之供述、被害人喬婷於警詢之指述、監視器截圖畫面為證。
    惟查：被移送人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惟堅決否
    認為無正當理由行為，辯稱：他家的狗都會對人或路邊的狗
    一直叫，我之前就已經有向她勸導過了....案發那天，她又
    來遛狗了，狗也一直叫，我被吵到受不了才拿球棒去樓下，
    想說要嚇嚇狗而已；關係人喬婷則稱：我家的狗從演藝路文
    化中心到東大路2段65巷時一直叫，但我有試圖阻止我家的
    狗一直叫的問題，效果不好，後來走到東大路65巷時，見到
    一名男子持球棒從北大路166巷的方向走來，我家的狗有朝
    該名男子叫，而該名男子就說一早就一直叫一直叫，我忍很
    久了..等語。然被移送人因關係人喬婷遛狗所造成之狗吠噪
    音與之爭執，被移送人因前已多次向關係人喬婷勸導未果，
    於本案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上前理論，而近年來多有飼主
    未能嚴加看管寵物傷人之案例頻傳，且關係人喬婷之狗向人
    狂吠不停為事實，亦為關係人所自承，且飼主亦未能適時加
    以制止（例如幫寵物戴上嘴套之方式），關係人對於其犬隻
    所造成之噪音影響公共秩序之排除亦屬消極，於此情形，足
    見被移送人持球棒理論應係出於避免該狗若突有傷人行為時
    護衛自己或加以嚇阻該犬隻；且觀諸監視器照片，被移送人
    持球棒均於身側，並未見有何揮舞或對他人施加暴行之行為
    ，可見被移送人持該器械並非無正當理由，再者，時值清晨
    ，人車稀少，難認對於社會秩序有何破壞或造成何種不安。
    準此，移送機關在無證據資料足證被移送人攜帶該球棒之行
    為逾越該器械原通常使用之目的及範疇，並致生社會秩序的
    不安或危險，其行為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
    處罰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所述，移送機關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移送人有何不
    法目的攜帶本案球棒1支，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移送
    人有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
    揆諸上開法條及說明，本件應對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馮俊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本案處罰條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
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
    品者。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易庭裁定
112年度竹秩字第45號
移送機關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
被移送人    潘亦翔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6日以竹市警一分社維字第1120014635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潘亦翔不罰。
    理  由
一、移送事實略以：被移送人潘亦翔於民國112年5月15日6時29分許在新竹市東大路2段65巷手持球棒作勢向遛狗之關係人喬婷理論。因認被移送人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器之行為。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上開規定於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亦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之規定，警察機關移請裁定之案件，該管簡易庭認為不應處罰為適當者，得逕為不罰之裁定。
三、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參酌同法第1條規定，該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且第63條為妨害安寧秩序章節之規範，足見該款之立法目的在於限制人民攜帶有殺傷力之器械，以免該器械危害社會之安寧與秩序。然此一規範之行為態樣係「攜帶」，而管制之客體則係「具有殺傷力之物品」，其客觀構成要件極為寬鬆。蓋客觀上「具有殺傷力」而能對他人身體安全造成危害之物品種類甚多，亦多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品，縱令非屬管制刀械之刀具、棍棒、美工刀、水果刀等，亦均屬「具有殺傷力」之物品，然單純攜帶上開物品之行為，並非必然均會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之危害。因本款處罰之對象並非管制物品，此觀同條項第8款規定即明，故單純持有上開物品並非法律所處罰之對象。然與之相對，本款之客觀構成要件僅規範「攜帶」，而無任何具體危險之規定，顯然失之過寬，涵蓋諸多不會實際造成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危害之行為，造成不合立法目的限制人民權利之結果。且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條前段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範，不論故意、過失均應處罰，是若不將本款規定予以限縮，則縱如無特定目的攜帶美工刀、出於好奇攜帶非管制刀械至無人之空地揮舞比劃、將非管制之危險物品置於交通工具或隨身包包內上忘記取出而攜帶外出等難謂有何管制處罰必要之行為，均將符合本款之構成要件，顯有違反比例原則而過度限制人民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一般行動自由。從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要件中之「無正當理由」應予目的性限縮解釋，僅在行為人攜帶危險物品之目的在於藉以從事不法行為者，始能該當本款「無正當理由」之要件，亦即將「無正當理由」之要件目的性限縮於「出於從事不法目的之理由」。至於行為人主觀上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是否出於不法之目的，自應由法院審酌行為人之陳述，綜合其攜帶具有殺傷力物品之種類、數量、攜帶之方式、場所、時間、攜帶時從事之活動等客觀情狀予以綜合判斷。
四、移送機關認上開被移送人潘亦翔於上開時、地涉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之行為，無非係以被移送人於警詢之供述、被害人喬婷於警詢之指述、監視器截圖畫面為證。惟查：被移送人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惟堅決否認為無正當理由行為，辯稱：他家的狗都會對人或路邊的狗一直叫，我之前就已經有向她勸導過了....案發那天，她又來遛狗了，狗也一直叫，我被吵到受不了才拿球棒去樓下，想說要嚇嚇狗而已；關係人喬婷則稱：我家的狗從演藝路文化中心到東大路2段65巷時一直叫，但我有試圖阻止我家的狗一直叫的問題，效果不好，後來走到東大路65巷時，見到一名男子持球棒從北大路166巷的方向走來，我家的狗有朝該名男子叫，而該名男子就說一早就一直叫一直叫，我忍很久了..等語。然被移送人因關係人喬婷遛狗所造成之狗吠噪音與之爭執，被移送人因前已多次向關係人喬婷勸導未果，於本案於上開時、地手持球棒上前理論，而近年來多有飼主未能嚴加看管寵物傷人之案例頻傳，且關係人喬婷之狗向人狂吠不停為事實，亦為關係人所自承，且飼主亦未能適時加以制止（例如幫寵物戴上嘴套之方式），關係人對於其犬隻所造成之噪音影響公共秩序之排除亦屬消極，於此情形，足見被移送人持球棒理論應係出於避免該狗若突有傷人行為時護衛自己或加以嚇阻該犬隻；且觀諸監視器照片，被移送人持球棒均於身側，並未見有何揮舞或對他人施加暴行之行為，可見被移送人持該器械並非無正當理由，再者，時值清晨，人車稀少，難認對於社會秩序有何破壞或造成何種不安。準此，移送機關在無證據資料足證被移送人攜帶該球棒之行為逾越該器械原通常使用之目的及範疇，並致生社會秩序的不安或危險，其行為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處罰之要件不符。
五、綜上所述，移送機關未能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移送人有何不法目的攜帶本案球棒1支，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移送人有何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行為，揆諸上開法條及說明，本件應對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六、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馮俊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彭筠凱
附錄本案處罰條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1款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一、無正當理由攜帶具有殺傷力之器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者。



